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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固定資產 

固定資產係以取得成本及使固定資產達於可用狀態及地點所支付之所有款項為

入帳基礎，惟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自民國 101

學年度起，上開資產之成本應包括為使其達到可用狀態及地點時所支出款項而負擔之

利息。重大之增置、更新與改良，足以延長使用年數之支出，均列入固定資產。經常

性之修理及維護支出，則以當期財產使用支出處理。自民國 97 學年度起固定資產開

始提列折舊，參照行政院訂頒之「財物標準分類」所規定各類財產最低使用年限辦理，

採直線法計提。藝術品及歷史文物不計提折舊，俟發生減損情形時，再將其成本轉列

為損失；圖書仍以「報廢法」計提折舊。除以上 3 類及土地外，其餘土地改良物、房

屋及建築、機械儀器及設備、其他設備等均計提折舊，折舊性資產耐用年數屆滿但仍

繼續使用者，依預計使用年數一年續提折舊後除列。固定資產處分變賣及報廢時沖轉

成本及累計折舊，處分損益以當期收支類處理，處分損失列入「財產交易短絀」科目，

處分收益則列入「財產交易賸餘」科目。 

7.電腦軟體 

外購、委託外界設計或符合資本化條件自行發展開發供自用之電腦軟體，以直線

法攤提。 

8.退休撫卹金 

民國 81 年 9 月 10 日本校經核准修正教職員退休辦法，依教育部民國 81 年 7 月

24 日公佈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撥繳、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規定

加入「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由各私立學校共同成立之「私立學校教職

員工退休撫卹金」統籌管理與運用，凡符合該辦法所訂年齡及服務年資之私立學校專

任教職員工，皆可於退休時由「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支付一定金額之退

休金，民國 81 學年度至 96 學年度，於學費百分之 2 範圍內收取教職員工退休撫卹經

費，本校相對提撥學費百分之 1，民國 97 學年度起，由本校於每學期提撥相當於學

費百分之 3 之金額提繳至「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依

教育部民國 98 年 7 月 8 日公布之「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離職

資遣條例」規定，成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儲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儲金管理會）」，辦理退撫儲金之收支、管理、運用、審議與退休、撫卹、

離職及資遣審定事宜。原「私立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金」於儲金管理會成立時，

併入儲金管理會，合併後基金管理會之權利義務由儲金管理會概括承受。自民國 99

年 1 月 1 日起由本校於每學期提撥相當於學費百分之 3 之金額提繳至儲金管理會。 

9.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凡因契約、法令、外界捐贈或學校經一定程序撥充，以供特定目的使用並專戶存

儲之基金。依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會計制度之一致規定，該基金期末餘額依

「特種基金」(包括「學生就學獎補助基金之權益基金」)科目之期末餘額認列，若有

差額則調整「累積餘絀」科目。 

10.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 

(1)賸餘款權益基金 

依私立學校法第46條之規定，私立學校之收入，應悉數用於當年度預算項目之支

出；其有賸餘款者，應保留於該校基金運用，另累積賸餘款係依「私立專科以上

學校累積賸餘款計算原則」計算之。惟累積數為負數者未指定用途權益基金調整

至0元，俟累積數為正數後始由累積餘絀調整轉列。 

 

 

 












































